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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政办发〔2023〕39号

各苏木镇、农牧场，旗直各有关部门：
现将《建立乌拉特前旗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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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我旗校舍防震减灾能力，实现城乡校舍安全达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和国家、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20—2030年）等文件精神，全面提升中小学校舍防震减灾能力，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现就我旗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以下简称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充分认识建立长效机制的重要意义
校舍安全直接关系师生生命安全，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校舍安全工作，近年来，先后部署实施了一系列校舍建设工程，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部署实施了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工程，在各级各类城乡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校舍抗震加固和提高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校舍安全隐患大幅减少，安全状况进一步改善。但我旗中小学的学生规模大、农村学校多、基础条件差，保障校舍安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建立长效机制，为提高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管理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国家防灾减灾总体部署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把保障校舍安全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二、覆盖范围和总体要求
（一）覆盖范围。我旗城镇和农村、公立和民办、教育系统所有中小学幼儿园。
（二）总体要求。明确和落实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责任，综合考虑城镇化发展、人口变化等因素，紧密结合教育事业发展、防灾减灾、校园建设等规划和各类教育建设专项工程，统筹实施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坚持建管并重，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和国家综合防灾要求，同时加强对校舍的日常管理和定期维护。加强对中小学幼儿园校舍规划布局、安全排查、施工建设、使用维护、信息公告、责任追究等各环节的管理，建立健全符合我旗实际的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保障制度体系。
三、长效机制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校舍安全年检制度。对城乡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现有校舍每半年要组织一次安全隐患排查。经排查后需要鉴定的，由旗教育局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及时进行相关鉴定。对未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或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仍需继续使用的校舍，每年进行一次鉴定；达到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的，每5年进行一次鉴定。校舍排查鉴定结果要及时录入中小学幼儿园校舍信息管理系统以便查询。
（二）完善校舍安全预警机制。各苏木镇、农牧场要将校舍安全纳入当地防灾减灾总体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内中小学幼儿园校舍灾害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指导学校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组织师生开展应急演练。教育、公安、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及时向学校发出灾害预警信息，妥善做好师生应急避险和转移安置；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影响安全使用的校舍，要及时发布安全预警。
（三）建立校舍安全信息通报公告制度。旗教育局会同旗统计局、住建局、发改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对全旗中小学幼儿园校舍信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向各中小学幼儿园通报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信息，并每年定期向社会发布全旗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信息公告。全旗中小学幼儿园也要建立相应的信息通报和公告制度。
（四）完善校舍安全隐患排除机制。对经鉴定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安全使用的校舍要及时排除隐患，由旗政府综合考虑各中小学幼儿园面临自然灾害的危险程度以及校舍状况等因素，区分轻重缓急制定相应的年度实施计划；旗教育局结合本地实际，分类分步组织实施。优先考虑将部分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建成应急避难场所。
（五）严格校舍安全项目管理制度。中小学幼儿园校舍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项目勘察、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单位必须具有相应资质，严格执行国家质量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项目竣工后，应由建设单位按规定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项目学校进行竣工验收并备案。
（六）健全校舍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对发生因校舍倒塌或其他因防范不力造成安全事故导致师生伤亡的地区，要依法追究建设单位工程主要负责人责任。如因校舍选址不当或建筑质量问题导致垮塌的，评估鉴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负责人要依法承担责任。对挤占、挪用、克扣、截留、套取长效机制专项资金、违规乱收费或玩忽职守影响校舍安全的，要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四、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政府落实保障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的责任主体，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建立长效机制由教育部门统筹组织，各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实施。发改委、公安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水利局、审计局、应急管理局、气象局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密切配合。
（二）提高管理信息化水平。中小学幼儿园校舍信息管理系统是提高校舍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和技术支撑，各学校幼儿园要及时更新数据，加强维护，完善功能，充分发挥信息管理系统在年检、预警、信息发布、隐患排除、责任追究等方面的作用，切实提高校舍安全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三）加强监督检查。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工作实行重点督查，教育部门经常自查的监督检查机制。要把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工作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每年向旗党委、政府报告工作情况，接受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设置监督举报电话和公众意见箱，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四）加大安全教育和宣传力度。全旗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和课程，对学生开展防灾和安全教育，向师生普及安全知识。要培养师生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提高师生防灾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宣传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保障政策，认真总结、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监督和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校舍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